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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合新征收告〔2026〕10号

2026年1月24日，省人民政府以《关于合肥市2025年第27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皖政地〔2026〕27号），批准征收集体所有土地2.5128公顷（37.69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及《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东至祁东路，南至荃湖北路，西至大众路，北至魏武路。

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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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地单位 土地分类面积明细（公顷）

村民组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其他

乡镇

（街道）

村

（社居委）

2024年新站高新区绿地与开

敞空间用地统征地块三十五

磨店 群治

群治

李圩

0.9652  0.7904  0.6434  0.0000 

0.0031  0.1057  0.0050  0.0000 

2.3990 

0.1138 

0.9683  0.8961  0.6484  0.0000  2.5128 

合计

本次批准征收土地面积2.5128公顷（37.69亩），其中：农用地1.8644公顷（27.97亩），含耕地0.9683公顷（14.52亩）；建设用地0.6484公顷（9.73亩）。具体现状如下：

二、工作安排

本公告发布后，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将组织磨店社区管委会实施土地征收。

对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将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按照《合肥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合新征补安置〔2024〕17号）及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补偿安置费用，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户，将农村村民住宅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支付给其所有权人，将搬迁、临时安置费用支付给搬迁人、被安置人。

合肥市人民政府将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关于印发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皖人社发〔2023〕18号）《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市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办法>的通知》（合政〔2025〕69 号）和《关于印发合肥市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合人社秘〔2025〕96号）等有关规定执行，缴费补贴对象为我市市区、开发区（合肥经开区、合肥高新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被依法批准征收时需安置人口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人均所剩耕地面积不足0.3亩）、年满16周岁的人员。补贴标准为征地被依法批准之日合肥市区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行缴费补贴。
征地补偿安置到位后，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2026年4月28日前腾退土地、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并将被征收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等相关权属证书移交给属地政府。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据征地批准文件等，报合肥市人民政府同意并公告后，集中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等的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对已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但拒不按协议约定腾退的，合肥市人民政府将作出责令交出土地的决定。
三、公告期限和救济渠道

本公告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磨店社区群治社居委群治、李圩组范围内，采用乡镇（街道）政务公开栏及村务公开栏张贴等方式发布，并在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hfyaohai.gov.cn）发布。本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对征收土地批复不服的，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
本公告未尽事宜，均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办理。
联系单位：磨店社区管理委员会，联系人：杨帆，联系电话：0551-64323155。
合肥市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8日   
合肥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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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		被征地单位						土地分类面积明细（公顷）

				乡镇
（街道）		村
（社居委）		村民组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林地		其他

		2024年新站高新区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统征地块三十五		磨店		梅园

						群治

								群治		1.7556		0.9652				0.7904		0.6434		0.0000		2.3990

								李圩		0.1088		0.0031				0.1057		0.0050		0.0000		0.1138

																						0.0000

		合计								1.8644		0.9683		0.0000		0.8961		0.6484		0.0000		2.5128






